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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三地門鄉地磨兒國民小學114年度校園人力(幼童車司機、國小交通車司

機、住宿輔導員、工友替代人力)僱用招聘簡章報名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: 

 

應聘職缺 幼童車司機 國小交通車司機 住宿生輔導員 工友替代人力 

請擇一勾選     

 

附件一 

姓名  性別 □男                □女 

身份證字號 
 

出生年月日  年 月 日   
 

畢業學校 
 

聯絡電話 日：  夜：   行動： 
 

 

通訊住址 
 

 

重要經歷 

（曾任之學校/

機關及職務） 

1. 
（起迄年月） 

2. 
（起迄年月） 

3. 
（起迄年月） 

   

 

 

 

  報 

  名 

  審 

  核 

  程 

  序 

 
 

證件名稱〈以下證件均繳驗正本收影本）    審核人蓋章 

1 □國民身分證影本1份(必要文件) 
 

2 □男性已服役或免兵役等相關證明文件影本1份(必要文件) 
 

3 

□駕照影本1份(必要文件) 

※幼童車司機繳交職業駕駛執照 

※國小交通車司機繳交職業大客車執照 

 

4 □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(具原住民身分者) 影本1份 (必要文件) 
 

5 □切結書(必要文件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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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 結 書 

查本人  參加屏東縣三地門鄉地磨兒國民小學114年度校

園人力(□幼童車司機、□國小交通車司機、□住宿輔導員、□工友

替代人力)僱用招聘，願擔保絕無下列之情事： 

1. 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，未獲宣告緩刑者。 

2. 曾服公務，因貪污瀆職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。 
3. 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，其原

因尚未消滅者。 

4. 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。 

5. 受禁治產之宣告，尚未撤銷者。 

6. 有妨害風化或犯罪前科者。 

7. 有吸毒、酗酒、賭博等不良嗜好者。 

8. 患有精神官能方面之疾病者。 

9. 最近兩年內無肇事紀錄。 

       10.有性侵害、性騷擾在案者或前科者。 

                  11.「公務人員任用法」第 26 條迴避任用之相關情事。 

 

如經查實符合上列情事者，無異議取消錄用資格並放棄先訴抗辯

權。 

此致 

     屏東縣三地門鄉地磨兒國民小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具 結 人 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 址  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
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
 

    附件二 


